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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6日（星期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6日上午9:15至9:25，9:30至

11:30和下午1:00至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6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2.召开地点：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35号汇津广场一号楼公司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夏仲昊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574,134,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3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70,995,8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4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3,138,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3,138,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3,138,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8％。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6项提案，表决结果如下：

1.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126,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388％；反对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26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126,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388％；反对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26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126,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388％；反对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26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126,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388％；反对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26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2,876,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9％；反对1,2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59.9159％；反对1,2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40.08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 2022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388％；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26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388％；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26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本提案因涉及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570,995,896

股，对本提案进行回避表决。

此外，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2021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天津森宇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付玉静、毛艾婷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审议议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现行有效之《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天津森宇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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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4,895,195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股份数后的367,857,257股为分配基数。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后，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493433

元（含税）。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2年5月5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如下：以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0元人民币

（含税），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自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之日起，至未来实

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若公司股本因股份回购、注销回购股份、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等原因有所变动的，公

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原则，保持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0元人民币（含税）的利润分配比例不变，相应变动利润分配

的总额。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户

股份数为4,895,195股。公司按照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股

份数后的367,857,2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0元（含税），现金分红总额18,392,862.85元（含

税），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户股份数为4,895,195股，本公司承诺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不再进行回购

业务相关操作，确保回购专用账户持股不发生变动。

5、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6、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4,895,195股后的367,857,25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0.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同时，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

0.1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5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5月1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5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5月1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85 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

2 06*****452 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5月6日至登记日：2022年5月13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

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895,195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72,752,452股扣除回购专户中股份数后的

367,857,257股为分配基数。公司本次分红总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即：367,857,257股×0.05元/股=18,

392,862.85元；按公司总股本折算后，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493433元（含税）。

综上，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

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493433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南翔一路62号C座

咨询联系人：罗红姣

咨询电话：020-85532539

传真电话：020-85526634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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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4月29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2年5月6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全

体董事参加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成员调整情况，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等规定，董事会补选董事李雪峰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补选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章智强

委员 汪辉文 邢立广 瞿业栋李雪峰

白华裔余英武 祝社民王晓铁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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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30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9,715,4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25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章智强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5人，董事汪辉文、邢立广、张丽华、苍大强、祝社民、王晓铁、周华、杜颖因疫情及工作原

因未能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吕文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余英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551,236 99.8647 2,122,388 0.1326 41,800 0.0027

2.�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542,736 99.8641 2,130,888 0.1332 41,800 0.0027

3.�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546,736 99.8644 2,126,888 0.1329 41,800 0.0027

4.�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546,736 99.8644 2,126,888 0.1329 41,800 0.0027

5.�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338,008 99.8513 2,335,616 0.1460 41,800 0.0027

6.�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09,805 98.5743 22,805,219 1.4255 400 0.0002

7.�议案名称：《2022年度项目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09,805 98.5743 22,805,219 1.4255 400 0.0002

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9,587,574 99.9920 127,450 0.0079 400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609,157 89.7925 27,351,538 10.2072 400 0.0003

10.�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稀土精矿供应合同〉暨稀土精矿日常关联交易

2021年度执行及2022年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7,841,745 99.9554 118,950 0.0443 400 0.0003

1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2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9,642,824 99.9954 72,200 0.0045 400 0.0001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1,544,462 96.3636 58,170,562 3.6363 400 0.0001

13.�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4,738,073 97.8135 34,976,951 2.1864 400 0.0001

1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9,082,524 99.9604 581,500 0.0363 51,400 0.0033

1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2,437,596 97.0446 47,277,428 2.9553 400 0.0001

1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1,544,462 96.3636 58,170,562 3.6363 400 0.0001

17.�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1,544,462 96.3636 58,170,562 3.6363 400 0.0001

1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1,544,462 96.3636 58,170,562 3.6363 400 0.0001

1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1,544,462 96.3636 58,170,562 3.6363 400 0.0001

20.�议案名称：《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9,176,830 99.9663 538,194 0.0336 400 0.00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1.�《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21.01 选举苏德鑫为监事 1,577,877,923 98.6349 是

21.02 选举刘宓为监事 1,577,877,814 98.634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8

《关于2021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66,774,225 99.8088 127,450 0.1905 400 0.0007

9

《关于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及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39,550,137 59.1164 27,351,538 40.8829 400 0.0007

10

《关于与关联方内蒙

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 〈稀土精矿

供应合同〉 暨稀土精

矿日常关联交易2021

年度执行及2022年度

预计的议案》

66,782,725 99.8216 118,950 0.1777 400 0.0007

13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提 供担保额 度 的议

案》

31,924,724 47.7185 34,976,951 52.2808 400 0.0007

1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66,269,175 99.0539 581,500 0.8691 51,400 0.0770

20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

案》

66,363,481 99.1949 538,194 0.8044 400 0.000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重大事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数据不包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结果；

2.第9、10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法人股东包钢（集团）公司合计持有的1,331,700,569股回避了对议案的表

决；

3.第1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4.经本次会议选举，李雪峰先生当选为公司董事，苏德鑫先生、刘宓女士当选为公司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履行职责，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届监事会一致。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宏、郭瑞鹏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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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2022年4月29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2年5月6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全

体监事出席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选举监事苏德鑫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自本次监事会后履

行职责，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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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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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各项议案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2年5月6日下午14:30在深圳市南

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南六道朗科大厦19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

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6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

意时间。

会议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福池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6,106,5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02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2人，代表股份1,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6,104,93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13.0264％。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54,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

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52,900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0.0264％。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请大会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053,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74％；反对5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358％；反对52,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6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2、 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053,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74％；反对5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358％；反对52,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6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3、 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053,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74％；反对5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358％；反对52,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6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4、 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6,053,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74％；反对5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358％；反对52,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6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5、 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6,053,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74％；反对5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358％；反对52,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6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彬、刘颖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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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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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简称：江银转债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行”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2年4月28日召开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2年4月28日，本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未来实施分配

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行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2日）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80元（含税）人民币现金。 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6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a；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

0.3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8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鉴于目前本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江银转债” ）仍处于转股期，截至未来分配方案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

本行总股本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本行将按照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权益分派。 本行

本次除权后总股本2,172,012,396股，最终除权后总股本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数据为准。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5月1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5月1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5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行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5月1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

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本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本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将相应调整，具体详见本行同日披露的《关于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调整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七、咨询机构：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赵静怡、张晶晶

咨询电话：0510-86851978

传真电话：0510-86805815

八、备查文件

1、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本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002807

证券简称：江阴银行 公告编号：

2022-019

转债代码：

128034

转债简称：江银转债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调整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

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江银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人民币4.32元/股

江银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人民币4.14元/股

江银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2年5月13日

2022年4月28日，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行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2日）收盘后的股份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元（含税）。

本行于2018年1月26日发行了面值总额为20� 亿元人民币的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简称“江银转债” ，转债代

码“128034” 。 根据《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有关

法规规定，在江银转债发行之后，当本行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等情况使本行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江银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以上公式中：P0为初始转股价格，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

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约定，因本行2021

年度利润分配，江银转债转股价格自人民币4.32元/股调整为人民币4.1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13日（除

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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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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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增持计划情况：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5月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统集团” ）拟自2021年5月10日起未来6个月内，增

持公司股份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的上述公告。

2021年10月15日公司收到华统集团《关于拟延期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告知函》，华统集团拟将本次股份增持计划

的履行期限延长6个月（即延长期限自2021年11月10日至2022年5月9日止）。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的《关于控股股东延期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

增持计划完成情况：截至2022年5月5日，华统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04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增持股份的金额合计为5,038.20万元。 本次增持后，华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87,

046,4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9.47%。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华统集团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计划增持主体为华统集团。

2、截至本公告日，华统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7,046,4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47%。另外，华统集团通过义乌市

华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5,536,31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17%，合计持有公司192,582,716股股份，合

计占公司总股本的40.64%。

3、华统集团在上述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前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4、华统集团在上述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主体：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2、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长期发展的信心及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认可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

3、增持金额：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4、本次拟增持股份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

计划。

5、增持方式：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6、延期后增持期间：自2021年11月10�日起至2022年5月9日止（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

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7、资金来源：增持资金由增持人自筹取得。

8、增持股份买卖限制情况：华统集团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计划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增持的公司

股份，同时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

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行为。

9、本次增持不基于华统集团控股股东的特定身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截至2022年5月5日，华统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045,8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64%，增持股份的金额合计为5,038.20万元，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四、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前，华统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4,000,6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11%。 另外，华统集团通过

义乌市华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5,228,73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17%，合计持有公司189,229,343股

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42.27%（注：小数点末尾数差异由于计算过程四舍五入引起）。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后，华统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7,046,4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47%。另外，华统集团通过义

乌市华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5,536,31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17%，合计持有公司192,582,716股股

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40.64%。 由于华统股份目前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公司股份总数因转股增加，尽管华统

集团因本次增持完成导致持股数量增加，但持股比例因此被动下降。

五、其他事项说明

1、华统集团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条件。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六、律师核查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的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

购办法》《监管指引第10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除尚待就本次增持结果进行公告外，公司已按照

《证券法》《收购办法》《监管指引第10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本次增持现阶段所需的信息

披露义务；本次增持符合《收购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华统集团签署的《关于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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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41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4,077,3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18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王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郭玉林、金玮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保森、副总经理姚明舒、财务总监栾尚运均列

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金晶科技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824,348 99.9466 240,000 0.0506 13,000 0.0028

2、 议案名称：金晶科技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827,548 99.9473 236,800 0.0499 13,000 0.0028

3、 议案名称：金晶科技2021年度报告以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824,348 99.9466 240,000 0.0506 13,000 0.0028

4、 议案名称：金晶科技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875,748 99.9574 188,600 0.0397 13,000 0.0029

5、 议案名称：金晶科技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875,748 99.9574 188,600 0.0397 13,000 0.0029

6、 议案名称：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827,548 99.9473 236,800 0.0499 13,000 0.002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选举王刚为公司董事

的议案

473,372,757 99.8513 是

7.02

选举曹庭发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473,372,356 99.8512 是

7.03

选举孙明为公司董事

的议案

473,372,358 99.8512 是

7.04

选举崔文传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473,372,358 99.8512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选举王兵舰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

473,372,356 99.8512 是

8.02

选举李勇坚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

473,372,757 99.8513 是

8.03

选举王新为公司独立

董事的议案

473,372,357 99.8512 是

8.04

选举肖鹏程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

473,372,359 99.8512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选举朱永强为公司监

事的议案

473,430,758 99.8636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403,635,2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54,343,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5,897,270 98.7477 188,600 1.1715 13,000 0.0808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083,996 97.5838 38,600 1.8074 13,000 0.608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3,813,274 98.9257 150,000 1.0743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玉林、金玮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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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2022年4月2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八届一次监事会的通知，会议

于2022年5月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监事朱永强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选举朱永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3年。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5月6日

个人简历：朱永强，1959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师,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兼任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

公司董事、金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山东海卓投资有限公司、山东晶卓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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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八届一次董事会的通知，会议于2022

年5月6日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王刚

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选举王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3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经王刚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孙成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3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经孙成海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姚明舒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栾尚运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均为3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经王刚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于浩坤为第八届董事会秘书，任期3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1、本次聘任的高管人员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本次高管人员的聘任履行了法定程序。

3、所聘任高管人员具有多年的企业管理、生产和销售运营、财务管理、证券事务等方面的工作经历和经验，可以胜

任所聘任工作。

五、审议通过关于金晶科技第八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人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本届董事会设立各专业委员会，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王刚

成员：孙明、曹庭发、崔文传

主要职责：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2、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肖鹏程

成员：孙明、王兵舰

主要职责：（1）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2）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3）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

审计之间的沟通；（4）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5）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

3、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王兵舰

成员：王刚、王新

主要职责：（1）研究董事、经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提出建议；（2）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经理人员的人选；

（3）对董事候选人和经理人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李勇坚

成员：孙明、肖鹏程

主要职责：（1）研究董事与经理人员考核的标准，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2）研究和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

酬政策与方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个人简历：

1、王刚，1959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MBA）学历，高级工程师，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劳动模范。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任金晶（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淄博金星玻璃有限公司董事，山东晶卓投资有限公司、山东海卓

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孙成海，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2009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2009年9月入职公司，先后从事新产

品研发、产品销售工作，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兼任山东金晶圣戈班玻璃有限公司董事长。

3、 姚明舒，1975年出生， 中共党员，1996年毕业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物资经贸系，1996年7月至今任职于本公

司，负责公司产品销售工作，曾任公司监事。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全资子公司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采

购、销售等运营。

4、栾尚运，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工作，兼任山东金晶

匹兹堡汽车玻璃有限公司董事、山东金晶圣戈班玻璃有限公司监事。

5、于浩坤，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2001年6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从事证券事务工作，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